附件3
广安市前锋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审批表
项目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审批表编号：
	项目名称
	

	本项目概算投资       万元，合同金额      万元。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...... 

原因，兹提出工程作下列变更：
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.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次是第   次变更，变更送审金额   万元，占合同金额的   %。其中变更增加金额   万元，变更减少金额    万元，净增加投资   万元。

本次变更后，共变更   次，累计变更金额   万元，占合同金额的   %。本次变更已组织现场核查，请予审批。

	参与单位审核意见

	施工单位意见：

	设计单位意见：

	监理单位意见：

	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

	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	财政部门意见：

	项目审批部门意见：

	区委、区政府审签意见

	区委、区政府分管领导意见： 

	区委、区政府分管财政领导意见：

	区政府主要领导意见：

	区政府常务会议意见：

	区委常委会会议意见：


备注：

1.本表由项目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填写，双面打印，项目建设单位、项目审批部门、行政主管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区财政局存档；

2.“审批表编号”按照变更次数编写。如第一次变更编号为01，第二次变更编号为02；             

3.变更的原因和内容须对应，如有5个事项的变更则原因和内容也应分别有5项，并将原因和内容以1 、2 、3 … 分别编号。变更原因和内容不匹配的或原因非必要的，不予审批。未做变更审批的变更事项，不纳入评审范围；   

4.审批表中各单位需签署明确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各单位未签署明确意见的，视为不同意。不同意应明确签署不同意的事项，仅签署不同意则视为本次变更均不同意所有变更事项；
5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（增加减少金额不品迭，下同）20万元以下的工程变更，报区级分管领导审批；
6.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工程变更，报区级分管领导审核、分管财政的领导审批；
7.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工程变更，报区级分管领导、分管财政的领导审核，区政府主要领导审批；
8.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100万元以上且变更金额不超过中标价10%的，或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且超过中标价10%的工程变更，经区级分管领导、分管财政的领导、区政府主要领导审签后，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；
9.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500万元以上且超过中标价10%的，或单次或累计变更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工程变更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，报区委常委会会议审定。
